华南理工大学五山校区物业管理监督和评价实施办法

为了加强对华南理工大学五山校区物业管理工作的监督管理，规范物业管理服务行为，提高服务质量，根据《全国物业管理示范大厦标准》、《全国物业管理示范小区标准》及国家和广州市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华南理工大学五山校区的特点，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制定本办法。

一、为了维护华南理工大学五山校区合法权益，实现物业管理服务的优质目标，华南理工大学五山校区设立物业管理监督和评价领导小组和物业管理监督和评价小组，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服务工作的相关过程和服务质量进行监督和评价。
1.物业管理监督和评价领导小组(简称物业领导小组)：

1.1组长：后勤处

1.2成员：后勤处、学校办公室、学生处、教务处、保卫处

1.3秘书：后勤处物业管理科

1.4物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职责：

1.4.1对学校负责，定期向学校汇报校园物业管理情况；

1.4.2召开月度或年度的物业管理考核评价会议，根据会议结果对物业公司的月度或年度费用进行核定；

1.4.3对物业公司工作中出现的重大失误、重大突发事故、或对校园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进行讨论并作出处理决议；

2.物业管理监督和评价工作小组:

2.1组长：后勤处

2.2成员：由后勤处、学校办公室、学生工作处、教务处、保卫处、各学院及直属单位选派人员组成。

3.物业管理监督和评价小组的职责：

3.1对物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定期汇报物业公司日常工作情况，收集物业公司工作过程、考评结果材料，给领导小组的重大决策提供依据；

3.2与物业公司对接，及时反映和解决物业公司工作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

3.3确定学校各物业具体使用单位的联系人，组织联系人对物业公司工作的监督管理；

3.4处理物业公司服务方面相关的投诉并进行整改跟进；

3.5定期组织教职工和学生的服务满意度调查，调查结果和所得评分将作为合同年度考核的主要依据。

4.物业管理考核评价流程及分工

4.1物业管理监督和评价流程

4.1.1物业管理部门或物业使用单位对物业服务过程和结果进行考核评分；

4.1.2后勤处负责收集考核资料、汇总考评数据；

4.1.3组织召开考评会议，对物业公司的执行标准、服务过程、服务质量进行全面考核评价，核定月度（年度）物业管理费用。

4.1.4对物业公司服务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

4.2物业管理考核评价分工

4.2.1后勤处：负责收集考核资料、汇总考评数据、组织召开考评会议；负责校区公共区域清洁卫生项目、校区维护与维修项目、校区绿化养护项目的考核评分；

4.2.2学校办公室：负责行政办公大楼楼宇管理项目、清洁卫生项目、维护与维修项目的考核评分；

4.2.3学生工作处：负责学生宿舍的楼宇管理项目、清洁卫生项目、维护与维修项目的考核评分；

4.2.4教务处：负责教学大楼、场管楼宇管理项目、清洁卫生项目、维护与维修项目的考核评分；

4.2.5保卫处：负责安全保卫项目的考核评分；

4.2.6二级单位、直属单位：负责对本单位物业的楼宇管理项目、清洁卫生项目、维护与维修项目的考核打分；

二、五山校区物业管理监督和评价办法按照服务人员到位情况及服务工作的完成情况、服务质量评价等相结合的办法，对物业公司进行全面考核。按照工作量考核的实施办法：分为月度考核和年度考核。
（一）月度考核

1考评方法

1.1月度考评由物业自评、月度考核和满意度测评（师生评价）三个考评项目组成，每项满分均为 100 分，根据三个考评项目的权重值，计算月度考评综合得分，计算方式如下:

1.2物业自评由物业单位根据服务要求开展日常管理服务质量自查活动，每月进行阶段性工作总结，促进自身工作的改进和提高，自查情况书面报五山校区后勤处校园与物业管理科；

	考评项目
	权重分值比例 （％）
	备注

	物业自评
	15%
	月度评分

	月度考核
	60%
	月度评分

	满意度测评（师生）
	25%
	满意度调查分


1.3月度考核

由物业监督和评价小组组织，根据实际情况邀请物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人员参与，联合具体物业使用部门对物业公司提高的物业服务内容进行评价，填写相关工作质量评价考核表格交后勤处物业管理部门。后勤处物业管理部门组织物业监督和评价小组定期召开考核会议，核定当月应付物业公司的金额，报物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审批。

1.4 满意度测评

后勤处校园与物业管理科依据本办法，按月组织师生满意度测评（如遇寒暑假推迟至开学后一并考核），调查方式为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 满意度调查的问卷设计、抽样方法、问卷收集、数据统计等工作由考评工作小组完成，调查结果作为月度考核的依据。

满意度测评（单位评价、师生评价）得分计算方式：

（1）满意度得分：按满意度比例计算，满意度 95%及以上得 100 分，90%-95%（不含）得 90 分，80%-90%（不含）得 80 分，80%（不含）以下得 。分；

满意度比例=100%-100%X（“总体评价”选择“不满意”的人员数）/抽查总人数1.5 评定标准

考核 95 分及以上为优秀

考核 85 分至 95 分（不含）为良好考核 70 分至 85 分（不含）为合格

考核 70 分（不含）以下为不合格

2.月度考评结果用途

2.1月度考评情况决定当月物业服务费支付情况；

2.2月度考核分高于 85 分（含 85 分），甲方不作扣款处理；若考核分低于 85 分（不含 85 分），每低一分,从当月的物业服务费用中扣 5000 元/分作为违约金。若考核分连续 2个月低于 85 分或全年低于 85 分的月份累计达 3 次，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扣除全部履约保证金；

2.3对存在的问题，乙方需按相关要求列明详细整改方案，并积极落实，物业服务范围内在规定期限内未能完成整改的，将处视具体情况，给予每条整改意见 200-500 元处罚；

2.4月度考评得分作为年度考评的重要参考依据。

（二）年度考核

1.考评方法

1.1年度考评于合同期内每服务满一年开展考评；

1.2 由五山校区物业监督和评价小组组织，物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参与。工作小组依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相关内容，参考当年的月考核平均分、当年物业服务配合性工作情况、年度考核屏风等多方面对乙方的物业服务工作进行考评，最后根据各考评指标的权重值，计算出年度综合得分;
1.3年度考评项目权重分配方式：

	考评项目
	权重分值比例 （％）
	备注

	月度考核
	50%
	月度考核平均分

	年度考核
	50%
	年度考核分


1.4计分方法：

月度考核平均分=12个月度考核分总和/12；

年度考核分由五山校区物业监督和评价小组进行考核，后勤处校园与物业管理科汇总；

年度考核综合得分=月度考核平均分×50%+年度考核分×50%

1.5评定标准：

考核 95 分及以上为优秀；考核 85 分至 95 分（不含）为良好；考核 70 分至 85 分（不含）为合格；考核 70 分（不含）以下为不合格。

2. 考评结果用途

2.1年度考评综合权重得分满分 100 分，合格分为 70 分；物业合同履行过程中，若乙方年度综合评分低于 70 分，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并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甲方遭受的实际损失。
2.2考核依据：汇总每月考核情况，及工作改进情况、学校教工、学生的满意度等；

3.年度考核一票否决制度，如出现以下行为，应当对物业公司进行更换

3.1物业公司存在违法违规情况，对学校造成恶劣影响的；

3.2年度考核不合格，月度考核连续2次不合格的，月度考核全年累计3次不合格的。

3.3根据物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决议更换的。

4.奖励措施

对于在物业管理服务工作中突出表现的集团或个人，经物业监督管理工作办公室和物业监督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确认予以奖励。对于有以下行为的集体或个人，学校可以予以奖励：

4.1拾贵重物品或现金，及时交还失主的；

4.2见义勇为，在制止犯罪或在火灾等突发重大事故中表现突出的；

4.3工作中及时发现事故隐患，杜绝重大事故出现的；

4.4在管理过程中有重大技术改进或取得显著效果的；

4.5物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决议的其他应该奖励的行为。

三、物业管理监督和评价细则由后勤处物业管理科根据招标文件要求、各物业管理及使用部门实际需要及物业公司招标服务方案制定，经物业管理监督评价领导小组通过后执行。



